《新疆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实施办法》

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依据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三年行动计划及深化“双减”改革有关部署要求，2025年12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完善相关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2026年1月，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会同兵团教育局基础教育处、政策法规处等，在2021年会同兵团教育局印发的《义务教育考试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兵教发〔2021〕30号）基础上，针对部分地方和学校存在的日常考试管理松散、次数偏多、命题质量不高、审查不严、教考脱节等问题，根据《通知》要求牵头起草了《新疆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拟与兵团教育局联合印发。先后2次征求了兵团教育局和自治区教育厅相关处室、各地州教育局及各师市教育局意见建议，共收到6条意见建议，采纳6条，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实施办法（送审稿）》。2026年4月，我们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报请厅政策法规处合法性审查通过。

三、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送审稿）》共分8章42条；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考试次数，第三章为考试命题，第四章为考试组织，第五章为考试方式，第六章考试结果呈现及运用，第七章为管理监督，第八章为附则。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是制定《实施办法》，将考试管理从义务教育学段延伸至普通高中学段，废止了2021年出台的《义务教育考试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二是首次提出建立健全考试审核机制，严格执行试题命制人员与审核人员分离制度，审核把关人员不少于3人，加强试题政治性、科学性、适宜性把关，确保试题正确导向；

三是首次提出建立考试计划公示制度，学校要在新学期开学前将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的考试计划在校内进行公示，杜绝学校考试随意性；

四是首次明确加强人工智能在命题、组卷、阅卷、分析等环节应用，提升命题和考试质量；

五是对违规考试行为监督和查处作了明确要求，提出日常考试广泛接受监督，对经查证属实的违反考试管理规定的依法依规依纪处理。

